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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函
地址：23148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
聯絡人：顏明珠
聯絡電話：02-2219-3391分機66011
傳真電話：

受文者：國立政治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耕醫教研字第11300090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0009085_114年耕莘醫院精神科暨心理健康中心社工室~實習須知.

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院精神科暨心理健康中心社工室114年招收各大學

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實習學生之實習須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精神科暨心理健康中心社工室招收各大學社會工作相

關系所學生，期中實習和暑期實習皆需通過筆試及口試，

才能至本院實習，故請貴校有意願之學生備妥履歷、自

傳、實習計畫書、在校歷年成績單、推薦信等資料，以電

子檔案寄至psysw203@gamil.com，或以紙本郵寄至新北市

新店區中正路362號，精神科暨心理健康中心社工室收。

二、本院招收精神科暨心理健康中心社會工作系所實習生實習

須知如附件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防大
學、東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玄奘大學、中國文
化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靜宜大學、亞洲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
國立中正大學、長榮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、慈
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

副本：醫務部、精神科、教學研究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